4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表








	
	教    别：
	
	

	
	姓    名：
	
	

	
	报送单位：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1．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2．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3．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备案机关和报送备案的宗教团体留存。
4．本表须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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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Hlk207975869]所在地区
	
	市
	
	县（市、区）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照
片
（小2寸近照）

	曾 用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所在单位
	
	拟备案
教职身份
	

	单位地址
	

	手机号码
	
	户籍所在地
	

	[bookmark: _Hlk209430684]本人简历（含受教育简历）

	起止日期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接受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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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认定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团体意见（对认定情况进行说明，可另附页）：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案机关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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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请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的函
	
申请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的函

×××××××（主送机关）：
兹有×××（身份证号：×××××××××），教（法、经）名：×××，已经本团体履行完宗教教职人员认定程序，现向你单位申请备案，备案的教职身份为×××。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7申请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的函

申请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的函

×××××××（主送机关）：
我团体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身份证号：×××××××××），教（法、经）名：×××，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编号：××××××。因××××××××××（注销原因），现申请注销其宗教教职人员备案。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79449301]8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复函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复函
[bookmark: _Hlk179292085]×民宗备字〔年份〕×××号

××××××（宗教团体名称）：
本机关对你团体申请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身份证号：×××××××××）基本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其备案，备案编号为：××××××。

（备案机关名称）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179450392]9不予备案通知书（宗教教职人员备案）

不予备案通知书
×民宗备字〔年份〕×××号
[bookmark: _Hlk177201859]××××××（宗教团体名称）：
本机关于××××年××月××日收到你团体提交的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申请，拟将×××（身份证号：×××××××××）备案为×××（教职身份）。根据《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因×××××××××××（不予备案的原因，如：宗教团体未按照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完成认定，或者提交的备案材料不属实等）本机关不予备案。

（备案机关名称） 
年  月  日    


10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复函

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复函
×民宗备字〔年份〕×××号

××××××（宗教团体名称）：
本机关对你团体申请注销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身份证号：×××××××××）基本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其注销备案，原备案编号为：××××××。

（备案机关名称）
年  月  日     


11不予备案通知书（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

不予注销备案通知书
×民宗备字〔年份〕×××号
××××××（宗教团体名称）：
本机关于××××年××月××日收到你团体提交的宗教教职人员注销备案申请，拟注销×××（身份证号：×××××××××）的×××（教职身份）身份。根据《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因×××××××××××（不予注销备案的原因，如：宗教团体未按照全国性宗教团体制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注销其资格，或者提交的注销备案材料不属实等）本机关不予备案。

（备案机关名称） 
年  月  日    




江苏省宗教教职人员
信息迁移登记表








	
	教    别：
	
	

	
	姓    名：
	
	

	
	报送单位：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1．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2．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3．在我省同一个设区的市内跨县（市、区）迁移的，应由拟前往地县宗教团体和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并盖章；拟前往地均同意的，再交离开地县宗教团体和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并盖章。
4．在我省跨设区的市迁移的，应由拟前往地市、县宗教团体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并盖章；拟前往地均同意的，再交离开地市、县宗教团体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并盖章。
5．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迁移，如果拟前往地（或拟离开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全省性宗教团体出具同意接收（迁出）的函，本表“前往地（离开地）审查情况”部分可免予盖章；如果对方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与本表类似制式表格的，可以各自填写本省部分内容后合并提交，在我省办理迁移时予以认可。
6．本表一式四份，迁移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前往地宗教团体、宗教事务部门，离开地宗教团体、宗教事务部门留存。
7．本表须双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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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经）名
	
	照
片
（小2寸近照）

	曾 用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教职人员
备案编号
	

	本人简历（含受教育简历）

	起止日期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接受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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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地
基本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区的市（州、盟）
	县（市、区、旗）

	
	
	
	

	
	所在单位名称
	

	前往地
审查情况
	
	宗教团体意见及盖章
	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及盖章

	
	县
（市、区）
	
	

	
	设区的市
	
	

	
	省
	
	

	离开地
基本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区的市（州、盟）
	县（市、区、旗）

	
	
	
	

	
	所在单位名称
	

	离开地
审查情况
	
	宗教团体意见及盖章
	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及盖章

	
	县
（市、区）
	
	

	
	设区的市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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